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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600323          编号：临 2011—002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发出书

面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在公司 22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何向明先生主

持，应到董事 9 人，7 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李松董事委托金铎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

决权，林祖希董事委托何向明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桂城水厂整体迁移的议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

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一）桂城水厂概况 

现桂城水厂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东平河畔，设计规模 38 万立方米/

日，主要供水范围为南海区桂城街道和大沥镇东部黄岐、盐步等少量区域。 

（二）桂城水厂整体迁移原因 

桂城水厂现取水口位于城市下游，随着城市的发展，水质将难以有效保障，存在

安全隐患。根据佛山市中心组团城市发展规划和未来全市水源保护区规划，桂城水厂

取水口所在的水源保护区拟取消。经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同意，拟对桂城水厂进行整

体迁移。 

（三）桂城水厂整体迁移技术方案 

关闭现桂城水厂，将桂城水厂取水口迁移至北江东平水道南海第二水厂取水口附

近，在第二水厂北面建设新桂城水厂。为确保桂城水厂迁移后桂城片区的供水水压，

在南海区体育公园建设水厂增压泵站，从新桂城水厂敷设供水管道向增压泵站供水，

再从桂城增压泵站向桂城片区供水。 

（四）桂城水厂整体迁移工程估算 

桂城水厂整体迁移工程总投资约 9.99 亿元(含利息）,包括以下内容: 

1、新桂城水厂工程：含 38 万立方米/日规模水源工程和净水厂工程、原水输水管

线工程。投资估算约 4.45 亿元（含征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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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桂城增压泵站及配套工程：近期规模 38 万立方米/日，远期规模 60 万立方米/

日。工程投资估算约 1.86 亿元（增压泵站工程含征地费用，配套工程不含征地、拆

迁、青苗补偿等费用）； 

3、新桂城水厂至桂城增压泵站专用输水管道工程及配套输水管线工程：投资估算

约 3.68 亿元（含征地、拆迁、青苗补偿等费用）； 

（五）桂城水厂迁移政府补偿原则 

经南海区政府审批同意，桂城水厂迁移政府补偿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新桂城水厂

重置成本、需新建的配套设施费用、建设期产生的利息、桂城水厂物业违约补偿费用

等。董事会要求经营层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尽快落实补偿协议。 

董事会认为，桂城水厂整体迁移是符合佛山城市建设需要和饮用水源保护规划要

求的需要。桂城水厂整体迁移到第二水厂的方案技术上可行，迁移后在管理上利于公

司共享资源，方便运营维护，能节约管理资源，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同意 2011 年度公司经营计划。（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一）项目背景 

平洲污水处理厂目前处理规模为 10万立方米/日，由南海区市政管理局授予我司特

许经营权经营。其中一期 5万立方米/日，项目经营服务期自 2006年 1月 1日起算，为

期 25年；二期 5万立方米/日，项目经营服务期自 2009年 7月 1日起算，为期 25年。 

根据南海区政府节能减排的规划，须扩建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 6 万立方米/

日，扩建完成后，平洲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将达到 16 万立方米/日。 

我司与桂城街道办事处已就平洲污水处理厂扩建及今后三期合并运营收费等内容

达成一致意见。 

（二）项目主要内容 

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投资总额估算为 7363.76 万元，污水处理费单价为 0.807

元/立方米。保底水量在运营期前两年按 4.2 万立方米/日计算，第三年起按 6 万立方米/

日计算。运营年限 25年。 

（三）平洲污水处理厂一、二、三期合并运营及调价 

为达到平洲一、二、三期“同厂同价”、统一管理和运营，经各方同意，将平洲污

水厂一期、二期项目合同的甲方权利义务由南海区市政局转让给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

处。同时，在保持我公司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延长平洲一、二、三期经营年限，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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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服务期为自三期项目进入正式商业运营日起算，为期 30 年。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

目经营服务期起算日起第 1-2 年，平洲一、二、三期项目污水处理统一价格为 0.91 元

/立方米；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经营服务期起算日起第 3-30 年，平洲一、二、三

期项目污水处理统一价格为 0.895 元/立方米。 

（四）项目收益情况 

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全部投资利润率不低于 6％，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8%，自有资金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10%。 

董事会认为，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符合公司的主营业务投资方向，项目经济

效益良好。董事会授权经营层与桂城街道办事处签订《佛山市南海区平洲污水处理厂

三期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合同》和《<佛山市南海区平洲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委托服

务合同（一期）>、<佛山市南海区平洲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建设、运营、移交合同>和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合同>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